阿Q正傳心得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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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《阿Q正傳》是以辛亥革命前後，閉塞落後的農村小鎮未庄為背景，描述的是一名姓名、籍貫不詳，人稱阿Q的人一生的事蹟。阿Q沒有家，住在未莊的土穀祠裡，無固定職業，只給人家做短工。他很有自尊心，受到別人欺負、侮辱，總是以「精神上的勝利法」對待，而遇到比他弱小的，他就去欺凌對方。因戲弄小尼姑，激起慾望，竟然調戲趙太爺的女僕，落得生計有問題，偷蘿蔔裹腹。後來淪為小偷，吹噓參與過革命。以為參加革命黨可以翻身，準備「投」革命黨，卻被拒斥。在趙家的搶案發生後，竟被誣為搶犯抓了去，糊裏糊塗畫押，最後被槍斃示眾。
魯迅把阿Q的死與辛亥革命連在一起，他認為辛亥革命並沒有給農村帶來真正的變革，也沒有改善眾多窮苦人的生活。他塑造阿Q的形象，影射中國國民普遍的劣根性：卑劣、懦弱、精神勝利法、善於投機、誇大狂與自尊癖等。事實上不但阿Q這個人物是象徵，小說中其他的人物，像假洋鬼子、趙太爺、小D，以及小說結尾那些嘆息自己「白跟一趟」的看客，都帶有很大的象徵意味。就是未庄本身，也是封建農村的縮影。透過這篇小說，我們可以看出魯迅對中國舊社會那種既鞭撻又關切，對中國人既諷刺又悲憫，從反面給人們提供一面明鏡的苦心。


作者生平介紹

魯迅，新文化運動的大將，原名周樹人，字豫才，1881年9月25日出生於浙江紹興。魯迅這個筆名，乃依其母姓而取。1902年以公費赴日留學。1906年原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醫的他，因看了有關日俄戰爭的幻燈片，看到片中一群人圍看自己同胞被屠殺，卻神情麻木的畫面，深受刺激，遂決定棄醫從文，以改變中國人的精神。1909年回國服務，至1936年10月19日逝世於上海，著作甚豐，一生對中國文化事業有很大的貢獻。1918年5月首次用魯迅的筆名所發表的〈狂人日記〉，為中國第一篇白話小說，而1921年12月所開始發表的《阿Q正傳》，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不朽傑作。
故事大綱

阿Q無父無母，未莊人，常替趙太爺做短工，但常被剝削。平日更常被人欺負，大概是那三十年來都一直受凌辱和欺壓，生活貧苦又全無尊嚴，。小說一直都交代阿Q如何生活，又在生活中所受的苦︰被恥笑，侮辱，剝削。。

然而阿Q則用精神勝利法以自解，一日，阿Q又惹上瞧不起的王胡，又碰上討厭的假洋鬼子，都被打了一頓。就在憤憤不平時，卻迎上了小尼姑。阿Q調戲了一番，逗得人們吃吃笑後，才得抒懷。可是阿Q就此思起春來，徹夜未眠､胡思亂想一通。又一天，阿Q在趙家舂米，竟對趙家的女工吳媽出言不遜。趙家的人又借此向貧賤的阿Q勒索錢財更不再給他工作。自此趙家工作都交了給小D做。阿Q很多日子都捱餓受寒，把家當都典押了。終於決計出門求食，到了靜修庵，才拔幾個老蘿蔔，卻被黑狗追個狼狽不堪。這時，阿Q決意要入城了。過了一些日子，人們見到阿Q光鮮亮麗的，都敬畏而巴結起來。人們的態度都轉變了，都向他要城裡的貨，但後來得悉阿Q進城是當偷兒，又不再敬畏他了。某一夜，傳聞革命黨到了未莊，人心也慌亂起來。縱然人們不怎談論，看似沉寂，但其實人們心中還有梗。阿Q則本來也痛恨革命黨的，因為他以為革命，就是造反－就是與他作對，但見到未莊的村民都惶恐得不得了，他也嚮往起革命來了。於是常痴人說夢地在街上小呼大嚷著革命的事情。使得人們都寧可信其有地又對阿Q敬畏起來，尤其趙太爺甚至聞名百里的舉人老爺都怕革命黨。這實使阿Q非常快意了，然而，真正的革命黨真的來了，阿Q卻被拒絕加入。 後來他不明不白被官兵捉到牢獄中， 被陷以「借革命之名造反,搶劫趙家一伙同謀」的罪狀，糊里糊塗的被問了話，又糊里糊塗的答了話，再糊里糊塗的畫了押。更被以一儆百的遊街示眾。他知道要死了，卻又不反抗，甘願被送上法場，，無人爭議地槍斃了。
評論

從生活來看，當阿Q有一次喝罷兩杯黃酒，說自己是趙太爺本家的時候，趙太爺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，給了他一個嘴巴，不許他姓趙。阿Q的現實處境是十分悲慘的，但他在精神上卻“常處優勝”。小說的“優勝記略”，描繪了阿Q這種性格的特點。他常常誇耀過去：“我們先前——比你闊的多啦!你算是什麼東西!”其實他連自己姓什麼也有點茫然；又常常比附將來：“我的兒子會闊的多啦!”其實他連老婆都還沒有；他忌諱自己頭上的癩瘡疤，又認為別人“還不配”；被別人打敗了，心裏想：“我總算被兒子打了，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……”於是他勝利了；當別人要他承認是“人打畜生”時，他就自輕自賤地承認：“打蟲豸，好不好?”但他立刻又想：他是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，於是他又勝利了。遇到各種“精神勝利法”都應用不上的時候，他就用力在自己臉上打兩個嘴巴，打完之後，便覺得打的是自己，被打的是別人，於是他又得勝地滿足了。他有時也去欺侮弱小的人，譬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後，就去摸小尼姑的頭皮，飄飄然陶醉在旁人的哄笑中。仍然不過是精神的勝利，阿Q的“精神勝利法”只是一種自我麻醉的手段，使他不能夠正視自己被壓迫的悲慘地位。他的“優勝記略”不過是充滿了血淚和恥辱的奴隸生活的記錄。
心得感想

阿Q是一個生在辛亥革命前時期的人，生為農民的他，當然不比一般的官家子弟可以接受教育而獲得知識，更別說是識字作文章了。阿Q是一個連自己姓什麼都不知道的人，怎麼有能力去處理一切發生在自己周遭的事務，每次只要遇到問題便只會往消極面去想，有時明明是自己佔下風，可是他的自尊心偏偏又不由自主作祟，硬想這事是自己勝了，接著酣然入眠，我想，這也是他無奈的地方了。
一部小說看到最後，結局是悲不是喜，而阿Q的無辜也在此顯現，阿Q的一生經歷了許多的不如意的事，但也可以自我解嘲的形式解決了一切問題，可是到頭來他一生的終點卻也在冤死的命運下結束，不禁使人感嘆！
在阿Q那個仍以農業為主的社會，一般的人民都會把孩子留在家中幫忙農務，尤其是男孩子；再加上孩子生得多、開銷大，自是沒有多餘的錢來供孩子唸書，當然，對於有錢人而言，沒有生活上的阻礙，所以多半的有錢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機會。教育階層的不普及，造成了書中那種「人言即信」的現象，大家都有如井底之蛙般，看不到外面進步的世界。所以，當阿Q從外地回來之後，人們對他只是盲目的敬畏，豈知他只是個小偷呢！另外，後來的革命黨事件，更是顯著的凸顯出當時村民的無知；書中主角阿Q也是在尚未弄清事實前，就盲目的跟從著「潮流」，甚至認為自己相當的了不起，也因此白白送了性命。

在過去的專制時代，大眾的言行一直被羈絆之下，無法擁有自己的聲音。即使到了社會漸行民主的環境，也仍舊無法甩開死板的舊思想，只是一味地聽從、接受，就如同故事中的阿Q，活在別人的屈辱下，卻沒有反抗行動，只是默默地在心中以精神勝利法來自我安慰，逃避真正需切的行動。也好比中國史上的清朝。內政的腐敗，不但不除新，反而反對革新的組織；面對國外的進步，不但不一步步跟進，反而自命清高，以為自己是上國，結果不抵國外強勢，逐漸沒落下去。
阿Q正傳是一部諷刺小說，作者以幽默風趣的筆法寫出當時中國社會的現況，社會是如何的不平等，小人物是如何的受到上層的欺壓，阿Q正是那要起來反抗而又不明白革命為何物的群眾，盲目的跟從！無知的我們不了解整個社會，卻一味的跟從流行，不就正和阿Q參與革命一樣嗎？或許阿Q真的是代表中國人性格的最佳人選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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